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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12 月 11 日立法會衛生事務委員會特別會議 

「醫療改革第二階段公眾諮詢---醫療保障計劃」立場書 

 

    本會主要的服務對象為精神病康復者家屬，並旨於教育家屬如何作為患病者

在康復過程中的照顧者角色，適切地表達家屬的需要。 

    是次醫療改革中，政府建議醫療保障計劃，作用是紓緩公營醫療的壓力。但

涉及到保險產品，購買者會有所關注。過往家屬亦曾經表示，於購買醫療保險或

其他保險產品方面遇到困難。故本會就是次醫療保障計劃，發表以下意見﹕ 

 

1. 在醫療保障計劃諮詢文件中，提供醫療保險計劃的公司，必須具備十項要求。

其中一項要求是高危人士亦可受保，但「高危」的定義是什麼? 哪些病患的

類別是屬於「高危」? 政府方面會否列出所有屬於「高危」類別的詳細資料，

讓承保及投保雙方面都能有清楚的指引。 

 

2. 醫療保障計劃的原意，是讓有能力而又願意的市民購買醫療保險，而且會設

立一些誘因，吸引市民購買。但各保險公司提供由政府規管的醫療保險，會

否有其他附加費用產生(例如﹕行政費)? 

 

3. 在推出醫療保障計劃後，政府表示會有監察機制，以維持計劃的基本質素及

宗旨。在此機制當中，應該要有投保者參與，以增加監察機制的透明度。 

 

4. 醫療保障計劃推行是要減輕公營醫療的負擔，讓購買醫療保險的市民使用私

營醫療服務，但在私營醫療服務的收費上並沒有任何監管及透明度不足下，

最終，市民會選擇普通的病就使用私營，嚴重的病就使用公營醫療服務。 

 

5. 公營醫療服務的人力資源問題。近期大家都注意到私營醫院大量招攬人手，

以致公營醫院出現人手短缺。將來如果醫療保障計劃推行後，私營醫療服務

使用者增加，可能會導致公營醫療人員流失問題，故希望醫管局及政府能預

早作出應變的方法。 

 

本會明白基於未來人口老化，公營醫療的負擔日益沉重，為減輕日後公營醫

療服務的開支，醫療保障計劃的推行只是其中一個方案。正如一些學者提出可以

在稅制上作出調整，或者成立醫療基金等，作為醫療服務開支的長遠計劃。本會

希望醫管局繼續對公營醫療服務的質素，作出不斷的改善及提昇，以致病人能得

到更優質的醫療服務。 

 

 

立法會CB(2)505/10-11(16)號文件




